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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 《名实论》 中的符号学理论

李 先 火昆

在先秦诸子中
,

其学术观点遭到当时与后世的学者误解
、

指责
、

非难最多的恐怕要数公

孙龙
。

公孙龙生活于战国末期
,

赵国人
,

曾为平原君的门客
,

大约生卒时间是公元前 3 20 至

2 5 0年
。

他的著作据史料记载有 14 篇
,

但是留传至今的只有 6 篇
,

即《迹府》
、

《白马论》
、

《指

物论》
、

《通变论》
、

《坚 白论》
、

《名实论》
。

其中《迹府》是其弟子所编纂的他的传略
。

对公孙龙

的评述
,

历来贬词多于褒词
。

例如
, 《庄子

。

天下》篇中说
: “

桓团
、

公孙龙
,

辩者之徒
。

饰人

之心
,

易人之意
,

能胜人之 口
,

不能服人之心
,

辩者之囿也
。 ” 《荀子

。

正名》篇说
:

他是
“

惑

于用名以乱实者也
。 ”
本世纪以来

,

人们对之往往冠以主观唯心主义
、

客观唯心主义或诡辩论

的帽子
。

实际上
,

从现代符号学的观点看来
,

公孙龙的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符号学 内容
,

其

价值并不亚于古希腊的一些符号学家的著作
。

在先秦诸子中
, :扣此集中地

、

深入地讨论
“

名
”

`符号 ) 的问题
,

恐怕要数公孙龙了
,

所 以古代将他称之为
“

名家
” ,

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

而
“

名家
” ,

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
“

符号学家
” 。

我们现在重点分析他的 《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

论
。

一
、

《 名实论》
- -

一
一

名实对应的指称论

公孙龙所留的诸篇论著中
,

比较简明扼要
、

易于理解的
,

要数他的《名实论》
。

《名实论》

主要讨论名实关系问题
。 “

名
”

就是表述事物的
“
名称

” 。

公孙龙是 以连锁定义的方式给
“

名
”

下

定义
。

首光
,

他给
“
物

”
下定义

: “
夭地与其所产者

,

物也
。 ”

然后通过
“
物 ” 给

“

实
”
下定义

:

“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
,

实也
。 ”

最后通过
“

实
”
再给

“

名
”
下定义

: “

夫名
,

实谓也
。 ”
就是说

,

名是对实的称谓或指谓
。

根据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
、

美国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皮尔士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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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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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3 9一 1 9 1 4 ) 给
“

符号
”

( s i g n ,

或译
“

记号
”
或

“

指号
"
) 一词所下的定义

: “

符号是对某

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另外某一事物的东西
。 ”

((( 皮尔士选集》第 2 卷
,

第22 8节)

公孙龙所说的
“

名
”

(包括先秦诸子所说的
“

名
” ) ,

就是一种符号
,

因为
“

名
”
是用来代表另一

事物的东西
。 “
马

”

这个这名称就是用来代表马那个东西
, “

白马
; ”

这个名称就是用来代表白马

那个东西
。

符号与它所代表对象之间的关系
,

称之为语义关系
,

语义关系属于符号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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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而广泛的研究
,

撰写了《 中国宋代哲学》一

书
,

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
,

充分占有 了有关

的历史资料
,

进行了填密而 深 入 的考 察分

析
,

内容充实
,

辨析详密
,

实为一部断代哲

学史的新著
。

主编 同志以书稿纲领见示
,

我

十分欣喜 ! 于是略述宋代哲学的历史意义
,

作为序言
。

( 1 9 9 2年 4 月序于北京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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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此
,

公孙龙的《名实论》具有重大的符号学意义
。

先秦诸子
,

不少人都涉及名实关系的语义问题
。

例如
,

管子主张
“
修 (循 ) 名而督实

,

按

实而定名
。 ”

((( 儿宁 》 ) 庄子提出
: “

名者
,

实之宾也
。

,’( 《进遥游》 )《墨经》 主张
“
以名举实

。 ”
(《小

取》 )荀子提出
: “

制名以指实
。 ”

(要正名》 )韩非子主张
: “
循名而责实

。 ”
((( 定法》 )这些命题都恰当

地指出了一定的
“

名
”
应该对应于一定的

“

实
” 。

但是
,

最充分地揭示 出
“

名
” 的特有属性的

,

是

公孙龙在 《名实论》 中给
“
名

”
所下的定义

: “
夫名

,

实谓也
。 ”
因为

,

不管是说名的作用在于
“

督

实
” 、 “

举实
” 、 “

指实
” 、 “

责实
” ,

还是说
“

名者
,

实之宾也
” ,

都只指出
“

名
”
的某一方面的属

性
,

而
“

名
”
的最本质的属性就在于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用

“

名 ” 来称谓
“
实

” 。

在语义学史上
,

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语义理论
,

其中一种较早出现的理论 是
·

“
指

·

称 论
”

(r ef e er n it : 1 ht eo yr )
。

所谓指称论
,

是说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或所 命 名 的 那 个 事

物
,

对象
,

或者更精确地说
,

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名称与它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
。

例如
, “
黄鹤楼

”

这个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
、

所命名
、

所代表的武昌蛇山顶上的黄鹤楼那个

对象
,

或者说
,

就是
“
黄鹤楼

”

这个词跟黄鹤楼那个对象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
。

古希腊也有不少哲学家讨论了名实关系与正名问题
。

最早集中与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的

著作是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 ,

古代曾有人给它一个副标题
: 《论正名》

。

它主要讨论语言的

性质和起源问题
,

其一种观点认为
:

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一个正确的天 赋 的 名 称
,

也 就 是

说
,

名称是 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名称的正确性完全是约定俗成的
,

如果

有谁为某物确定了一个名称
,

那个名称也就是正确的名称
,

因为任何名称对任何人都不是天

赋的
,

也就是说
,

名称是人们约定的产物
。

不管哪一种观点
,

都是将一个名称直接对应于某

个事物
,

它们只是对名称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的性质解释有所不同
。

柏拉图所 记 述 的这 些 理

论
,

都属于指称论
。

从上面的引述可 以看 出
,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
,

指称论都是一种较早 出现 的语义

理论
。

这种理论之所以出现得比较早
,

并且最易为人们所接受
,

跟这种理论 具 有 直观 性 有

关
,

即人们从直观上容易看出一个特定的符号 (名称 ) 与它所指示的对象的关系
。

但是
,

经过

人们深入的探索
,

发现了这种理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

不过
,

在古代能集中探讨语义问题并

提 出这种指称论
,

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

公孙龙提出的
“
夫名

,

实谓也 ,’$ 勺命题
,

与先秦其他诸子所提出的语义理论虽然都属于指

称论
,

但也有其特点
,

这主要表现在公孙龙超越 了先秦其他诸子主要从封建名位
、

政权统治
、

伦理纲常方面 来讨论
“

名
” 的问题

。

先秦其他诸子
,

如孔子
、

邓析
、

管子
、

荀子
、

申子
、

尸子
、

韩非等所说的
“

名
” ,

主要是讲政治制度上的
“

名分
” ,

是
“

官爵之名
” 、 “

毁誉之名
” 。

孔子所说

的
“
正名

” ,

就是要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

他认为为政必先正名
。

当子路问他
: “
卫君待

子而为政
,

子将奚先 ? ,’y L子答曰
: “

必也正名乎 ! ,’( 《子路》 )邓析说
: “

循名责实
,

君之事也
。

奉

法宣令
,

臣之职也
。 · , ·

…循名责实
,

察法立威
,

是明王也
。

… …上循名以督实
,

下奉教而不违
。

所美观其所终
,

所恶计其所穷
。

喜不 以赏
,

怒不以罚
。

可谓治世
。 ”

((( 无厚篇 })) 管子也说
: “

名

正则治
,

名倚则乱 无名则死
,

故先王贵名
。 ”

(《枢言 》 ) 荀子说
: “

故王者之制名
,

名定而实

辨
,

道行而志通
,

则慎牵民而一焉
。

… …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
,

故其民憋
;
馨则易使

,

易使则公
。 ”

(《正名 》 )尸 子说
: “
治天下之要

,

在于正名
。

稗(《发蒙》 ) 申子说
: “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



以名
,

其名正则夭下治
;
莱之治天下也亦以名

,

其名倚而天下乱
。 ”

(《 大体 》 ) 韩非子说
: “
用一

之道
。

以名为首
,

名正物定
,

名倚物徒
。 ”

((( 扬权》 ) 《 吕氏春秋》 中也说
: “ `

名正则治
,

名丧则

乱
。 ·

一凡乱者
,

形名不当也
。

,’( 《正名》 )可见以上诸家所说的
“
正名

” ,

都是讲君王统治臣民之

术
,

他们所谓的
“

名
” ,

主要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
、

名分
。

他们所讨论的名实关系 (或

名形关系 ) 更多地属于政治学或伦理学研究的范围
。

而公孙龙在《名实论》中所讨论的名实关

系
,

显然超出了上述局限
。

公孙龙所讨论的是纯属语义学范围的名实关系
,

通篇很少涉及政

治
、

伦理问题
,

这一特点也基本上贯穿于《指物论》
、

《白马论》
、

《坚白论》诸篇之 中
。

可以说

《名实论》是一篇纯粹的语义学著作
,

公孙龙是纯粹意义上的语义学家
、

符号学家
。

在这一点

上
,

荀子的《正名》篇相比之下也显得有些逊色
。

先秦著作中可以与之相比的恐怕只有《墨经》 ,

特别是其中的 《小取》 篇
。

《小取》 篇中也提出
“
以名举实

”
的命题

,

并在《经上》中给以解释
“

誉
,

拟实也
。

… …告以之名
,

举彼实也
。 ”

这也属于指称论的语
.

义理论
。

但是
, 《小取》篇 中

,

“
名

”
只是立论的基础

,

主题是讨论
“
辩

” 。

至于《墨经》 中的其它诸篇
,

是诸种论题的集合
,

缺

少系统的论述
,

而尸名
”

也只是其中的部分论题
。

从这一方面比较
, 《墨经》对名实关系的讨论

也不及公孙龙的 《名实论》系统与深刻
。

有些学者将公孙龙的《名实论》 (以及先秦其他诸子论著 ) 中的
“
名

”

直接解释为
“

概念
” ,

这

不一定恰当
。 “

名
” ,

就其直接意义上说
,

就是
“
名称

” ,

名称与概念有联系
,

但不等 同
。

从现

代逻辑与语义学的观点看来
,

名称具有指称与涵义两个方面
,

.

或者说具有外延意义与内涵意

义两个方面 , 概念只相当于一个名称的内涵意义方面
。

公孙龙的 (以及先秦其他诸子的 )语义

理论属指称论
,

也就是说
,

只考虑名称的外延意义
,

即看一个名称究竟指称一个什么对象
,

而忽略其内涵意义
,

就是一般所说的涵义或概念
。

现代语义学提出一种语义三角的分析方法

是由奥格登与里查兹在 1 9 2 3 年出版的《意义的意义》一书首先提出
,

是说一个符号 (或名称)

直接指示的是人的思想或概念
,

概念才与所谓

指示的对象相对应
,

符号与对象之间并无直接

的联系
,

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要经过概念的

中介
。

用图形来表示就是
:

思渡(翅名忿)

彩 碗氛

这里符号 (名称 ) 与对象的联系用虚线表示
,

而符号 (名称 ) 与思想 (概念 ) 的联系和思想 (概念 )

与对象的联系则用实线表示
,

这充分揭示了它们联系之间的区别
。

如果将
“
名 ,’( 名称 )直接解

释 为概念
,

不仅模糊了符号与思想
,

名称与概念之 间的区别
,

也模糊了符号 (名称 )与对象之

间和概念与对象之 间联系的性质上的区别
。

而且
,

语义三角的分析是属于观念论的语义理论
,

观念论与指称论虽然同属对应论
,

都认为一个名称的意义就在于它与某个东西相对应
,

但是
,

前者主张对应的是观念 (概念 “
,

后者主张对应的是外在的事物
,

因此
,

两种理论有着重大的

区别
。

公孙龙的《名实论 》如前所述属于指称论
,

显然不能将它归于观念论
,

不能将它的
“

名
”

直接等同于概念
。

二
、

正名的准则一一
“
唯乎其彼此

”

在春秋战国时期
,

由于社会的激剧变动与迅速发展
,

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就是



名实散乱
。

用荀子的话说就是
:“

今圣王没
,

名守慢
,

奇辞起
,

名实乱
,

是非之形不明
,

则虽守

法之吏
,

诵数之儒
,

亦皆乱也
。 ”

((( 正名》 ) 干是先秦诸子纷纷从各 自的立场提出
一

正名
”
的要

求
。

不过
,

先秦诸哲中除公孙龙外
,

一般都没有提出过究竟怎样才算是正名的准则
。

只有荀

子《正名》篇中提 出了
“
制名之枢要

” ,

认为
“

名无固宜
,

约之以命
,

约定俗成谓之宜
,

异于 约则

谓之不宜
:

名无固实
,

约之 以命实
,

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 ”

这种
“
名无固宜

” 、 “
名无固实 ” 的观

点
,

较之孔子的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的

“

固宜
” 、 “

固实
” 的思想是一大进步

。

但这种约

定俗成的理论仍无法排除语言中的歧义
、

含混现象
。

公孙龙的《名实论》提出
“
其名正则唯乎

其彼此
”
的准则

,

正是有助于消除这一类现象
。

他在 《名实论》 中首先从反面论述
: “

谓彼而彼不

唯乎彼
,

、

则彼谓不行
; 谓此而此不唯乎此

,

则此谓不行
。

其以当不当也
,

不当而当
,

乱也
。 ”

这就是说
,

如果用一个名称既可以用来称谓彼又可以用来称谓此
,

这样的名称就不可行
,

`

就

会造成混乱
。

接着公孙龙又从正面进行了论述
: “

故彼彼当乎彼
,

则唯乎彼
,

其谓行彼
; 此此

当乎此
,

则唯乎此
,

其谓行此
。

其以当而当
,

以当而当
,

正也
。 ”

这就是说
,

如果用一个名称

称谓彼则仅仅称谓彼
,

用来称谓此则仅仅称谓此
,

这样的名称就可行
,

这样的称谓就恰当
,

这

就是正确的名称
。

在正反论述之后
,

文章作出总结
: “

故彼彼止于彼
,

此此止于此
,

可
。

彼此

而彼且此
,

此彼而此且彼
,

不可
。 ”

这就是
“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
”

这句话的具体阐释
:

一个正

确的名称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只能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

而不能具有一多或多一关系
。

例如
,

吼
丘 ”
这一专名

,

只能专指孔丘这个人而不能 再指他人
。 ,’ 白马

”

这一类名只能特指白马一类
,

而不能用来指黑马或黄马
,

也不能泛指马这一大类
,

所以公孙龙提出了
“

白马非马
” 的命题

。

公孙龙提出
“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
” 的准则

,

不单是为了实现孔子所说的
“
君君

、

臣臣
、

父

父
、

子子
”
的要求

,

更重要的是为了消除春秋战国时期
,

特别是战国中后期所出现的言语交际中

所出现的严重的歧义
、

含混问题
,

这种歧义
、

含混现象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交流与对事物

的认识
。

例如
,

在《吕氏春秋
·

察传》 中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 “

鲁哀公问于孔子日
: `

乐正夔一

足
,

信乎 ? ”
,

孔子曰
: “

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
,

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 中而进之
,

舜以为乐

正
。

夔于是正六律
,

和五声
,

以通八风
,

而天下大服
。

重黎又欲益求人
。

舜日
: `

夫乐
,

夭地

之精也
,

得失之节也
,

故唯圣人为能和
。

乐之本也
。

夔能和之
,

以平天 下
。

若夔者 一 而 足

矣
。

故曰夔一足
,

非一足也
。 ”

这显然是由于在先秦语言 中
, “
足 ”
这个词是个多义词

,

它不能

遵从
“

彼彼止于彼
,

此此止于此
”
即

“
唯乎其彼此

”
的准则

,

而出现
“

彼此而彼且此
,

此彼而此

且彼
”
的现象

,

从而造成鲁衷公对
“
乐正夔一足

”
这句话的严重的误解

。

造成语言的歧义
飞 含混现象可能由于多种的社会原因

,

例如
,

持各地方言的人在一起交

流
,

就可能 出现语词的误解
。

在《尹文子
、
大道下》中

,

就有这样一个关于乱名的故事
: “

郑人

谓玉未理者为璞
,

’

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
。

周人怀璞谓郑贾日
: `

欲买璞乎 ? ’

郑贾曰
: `

欲之
。 ’

出

其璞视之
,

乃鼠也
,

因谢不取
。 ”

这种因方言而产生的乱名现象
,

绝非个别例子
,

在那种社会

大变动
、

大交流
、

大统一的过程中
,

名实散乱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

例如
,

在周秦时每年

八月朝廷要派使者乘轻车到各地采集方言
,

这些资料长期积累下来
,

但到秦以后
,

散失了不

少
。

西汉时期扬雄利用职务之便
,

整理这些材料
,

又进行了普遍的采访
,

于是编成了一本九

千字的《方言》 (全称为 《牺轩使者绝代语释 别国方言》 , “

牺轩
”

就是古代的一种轻车
, “

绝代
”

是指远代 )
。

例如
,

其中有一条说
:



“

党
、

晓
、

哲
,

知也
。

楚谓之党
,

或日晓
。

齐宋之间谓之哲
。 ”

这就是说
, “

党
” 、 “

晓
” 、 “

哲
” 、 “

知
”
四个词意义相同

,

只是它们各自使用的地区 不同
。

一旦不同地区的人碰在一起进行交流
,

必然会出现你听不懂我说什么
,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的

现象
。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 出很多
。

公孙龙针对此提出
“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

”
的准则

,

从符号学的角度说
,

就是要求一个正

确的符号必须具有严格的单义性
,

但这是一种理想语言的原则
。

严格地说
,

这一原则只有在

数学或逻辑学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
。

在数学或逻辑学所特别制造的人工语言中
,

符号的单

义性是其必具的条件
,

否则就无法进行正确的演算和推理
。

在自然语言中
,

要求 严 格 贯 彻

这一原则却有一定难度
,

因为 自然语言中的语词一般都具有多义性
,

这从词典中一般的词都

具有 多种义项就可以得到证明
。

如果要消除这种多义性
,

一种语言系统的词汇量将增加几倍

以至几十倍
,

这对人们的言语交际不一定有利
。

但是词的多
.

泛性
,

从语用学上说
,

它可以在

一定的语境中 自然消失
,

也就是说
, “

唯乎其彼
.

此
”
的准则可以在语用学中得到贯彻

。

例如
,

前面所说的
“

乐正夔一足
”

这句话脱离语境来说
,

是有歧义的
, ,

即
“
谓彼而彼不唯乎彼

,

… …谓

此而此不唯乎此
” ,

但是当孔子将这句话置于一定的语境中时
,

则只有
“

若夔者一而足矣
”
的

意思
。

而没有
“
夔只有一只脚

” 的意思
。

公孙龙能在两千多年前提 出这一
“
正名

”
的准则

,

虽然

有些理想化
,

但对促进言语表达的精确性来说
,

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

正如前面所说
,

在古希腊柏拉图已论述到正名问题
,

但 那只是讨论语言的性质与起源问

题
,

即一个正确的名称与它所指的事物之间的联系究竟是必然的还是约定的
。

当时并未确定

正名的准则
。

到十七世纪
,

有些哲学家
、

逻辑学家提出构造某种人工语言的建议
,

.

使所有的

人都能使用这种具有严格语法规则的语言
,

以便更好地交流思想
。

后来德国哲学家
、

逻辑学

家莱布尼茨明确提出构造理想语言的设想
,

他称之为
“

普遍语言
” ( hc ar ac t er 全ist ca u n i v e r s a ~

ils )
,

这种普遍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字记号
,

这种记号之间的关系与它所表示的外部世界 的

元素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类似性
。

他在 1 6 7 7年写的一篇论文《通向一种普遍文字 》中说
: “
我们

可 以对一切对象指派其确定的特征数字 ( hc
a r ac t e r is t ic n u m b e )r

。

… … 长期以来
,

不少杰出

的人 已经宣布了一种
`

普遍语言
’

或
`

文字
, ,

在其中
,

各种各样的概念和事物都能用一个合适

的顺序加以组合
。 · · · · ·

一般说来
,

这种语言的符号和文字
,

将会起到象计数的算术符号和计

量的代数符号一样的作用
。 ”
他还说

: “
当这种特征数字能以其明晰和确定在所有事物中显示出

理智的时候
,

它的权威才不再受到怀疑
。

这种明晰和确定
,

迄今只是在算术中才具备
。 ”

((( 莱

布尼美 自然哲学著作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8 5年版 ) 莱布尼茨的思想为数理逻辑的创立

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

他在这里已提出符号的结构与客观世界元素的结构的类似性
。

符号的明

晰性与确定性
,

实际上也就是名与实的严格对应性
。

对比起来
,

莱布尼茨的理论既涉及逻辑

语形学也涉及逻辑语义学
,

其逻辑语义学是建立在逻辑语形学的基础上
; 而公孙龙的正名准则

主要涉及逻辑语义学 (相应于传统逻辑中的内涵
、

外延
、

定
.

义
、

划分之类 )
,

偶尔涉及逻辑语

用学 (如
“
当

”
(恰当 ) 的概念 )

,

而未涉及逻辑语形学的内容
。

从这一方面说
,

公孙龙的正名准则

对符号学与逻辑学的贡献不及莱布尼茨的普遍语言的原则
。

但是
,

当我们想到公孙龙是在比

莱布尼茨早了将近两千年提出这一准则的
,

我们不得不承认公孙龙的正名准则在符号学方面

的重大的学术价值
。



三
、

《名实论》的内在逻辑结构

公孙龙的著作
,

特别是他 的《名实论》 ,

较之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
,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

就是公孙龙的著作较多地使用分析的方法
、

演绎论证的方法
,

而较少使用归纳
、

类 比论证的

方法
。

老子与庄子的著作
,

主要是用隐喻的方法
,

试图从隐喻中概括出人生哲理
; 孟子与荀

子著作中少用分析的方法
,

多用归纳
、

例证的方法
;
韩非与《吕氏春秋》则主要是用例证法

。

《墨经》中多用定义法
,

有分析
,

但缺少系统的论证
。

而公孙龙的著作主要是用分析
、

演绎论

证的方法
。

我们试就《名实论》这一篇作些逻辑结构的分析
。

《名实论》从结构上看
,

全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从
“

物
”

与
“

实
” 的定义推出

“

正实
”

与
“

正名
” 。

现逐句进行一些分析
,

为了引述

上的方便
,

我们在每一句之前加上一个编号
。

( 1 )
“
天地与其所产者

,

物也
。 ”

公孙龙是试图以
“

物
”
这个最普遍的名称来给

“

实
” 下一个定义

。

但在此之前
,

首先要给
“

物
”

这一名称 自身下一个定义
。

由于
“
物

”
已是一个最普遍的名称

,

无法用
“
属加种差

” 的方法

给它下定义
。

公孙龙是以列举定义的方法来解释什么是
“

物
” 。 “ 天

” 、 “

地
” 以及天地间所产生

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

是人们最直观地感受到的东西
,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
“

物
” 。

这种列举定义

属于外延定义
。

作者在给
“

物
”
下了定义之后

,

再给
“

实
”
下定义

。

( 2 )
“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

,
·

实也
。 ”

这是说
, “

实
”
与

“

物
” 的区别在于

“
实

” 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
,

而且是具有某种特殊

属性的东西
,

或者说
“
实

”
是

“

物
”
的某种具体形态

,

如
“
日” 、 “

月
” 、 “

山
” 、 “

水
”

等等
。 “
物以物

其所物
”

就是对物的某一 种具体对象赋予某种特殊属性
。 “

所物
” ,

其结构正如
“

所指
” 、 “

所

说
”
一样

,

成为一个名词性短语
,

意思是
“
被赋予某种特殊物质性的对象

” 。 “
不过

”

是指具有而

不超越这些属性
,

即不可能既是此物又是他物
。

这一定义具有真实定义即属加种差的定义形

式
。

( 3 ) “
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

,

位也
。 ”

这是又通过
“
实

”
给

“

位
”
下定义

,

定义形式与 ( 2 ) 同
。

它是说事物不仅具有某种属性
,

而

且这种属性是处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下而不超越这些条件
。

换句话说
, “
位 ”
就是处于一定时

空条件之下的具体的
“
实

” 。

( 4 )
“
出其所位

,

非位 , 位其所位焉
,

正也
。 ”

公孙龙在此揭示了
“

正位
”
与

“
非位

”

的矛盾关系
。 “

实
” 处于其应处的外延之中

,

就是
“

正
” ,

即 “
正位

” ,

如果超出了它应处的外延
,

就成了
“

非位
” 。

孔子所说的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

子
” ,

就是说要求
“

君
”
能处于君的正位

, “
臣”
能处于 臣的正位

, “
父 ” 能处于父的正位

, “

子
”

能处于子的正位
,

也就是要求他们能正常地处于
“

君
” 、 、 “

臣气
“
父

” 、 “
子

”
的外延之 内

,

而不

要超出这一范围
,

否则
,

就处于 ,’4 卜位
” ,

就成了
“

君不君
、

臣不臣
、

父不父
、

子不子
” 。

( 5 )
“
以其所正

,

正其所不正
, 不以其所不正

,

疑其所正
。 ”

上面提到何谓
“
正 (位 ) ”

,
一

即要求
“

实
” 位其所位

,
,

在 ( 5 ) 中进一步阐述了对
“
正

”
的要求

;

人们应该依据那处于正位上的头的标准
,

去纠正那些处于非位 (即不正 )
’

上的实
,

而不应相



反
,

用处于非位上的实的标准
,

去评价
、

怀疑处于正位上的实
。

( 6 )
“

其正者
,

正其所实也
。

正其所实者
,

正其名也
。 ”

上面 ( 5 )所说的
“
正 ” 都是对实的要求

,

即要求实应处于正位
。

.

〔 6 ) 则从
“
正实

”

转到
“

正

名
”
的问题

。

一个或一类实处于正位
,

人们就可以用一定的名去称谓它
。

所 以
“
正其所实

” ,

就

可以
“

正其名
” 。

第一部分使用了连锁定义的方法给一系列名称下 了定义
,

而且前一个定义所说明的被定

义项又成为后一定义的定义项
。

中国古代通行的定义式是定义项在前
,

被定义项在后
。

这种

定义式非常适合作这种连锁定义
。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正名的准则
。

( 7 )
“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
。

谓彼而彼不唯乎彼
,

则彼谓不行
; 谓此而此不唯乎此

,

则

此谓不行
。 ”

这一部分首先提 出正名的准则
: “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
” 。

接着对这一准则进行正反两方

面的阐述
,

先从反面说明违背准则的称谓是
“
不行

”
的

。

( 8 )
“

其以当不当也
,

不当而当
,

乱也
。 ”

“
不行

”

是就名称本身说的
, “
不当

”
是就名称的使用者说的

。

说话者如果使用
“
不行

”
的名

称去称谓
“

实
” ,

就是
“
不当

” 。

如果名称使用
“
不当

” ,

偏偏还 自以为
“
当

” ,

必然会造成名实混

乱的结果
。

“

行
”
与

“
不行

”
属于语义问题

; “
当

”

与
“
不当

”
属于语用问题

。

( g )
“

故彼彼当乎彼
,

则唯乎彼
,

其谓行彼
; 此此当乎此

,

则唯乎此
,

其谓 行 此
。

其以

当而当
,

以当而当
,

正也
。 ”

“

故
” ,

表示一种推理关系
。

从 ( 7 )
、

( 8 )到 ( 9 )使用的是一种反证法
,

其推理式简述如

下
:

论题 (P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 )
。

反证
:

如果非 (P 谓彼而彼不唯乎彼
,

谓此而此不唯乎此 )
,

则q( 不当而乱 )
。

非 q( 省略
,

因尽人皆知
“

乱
”
不可取 )

结论
:

故非非 p
,

也就是 (P 彼彼当乎彼
,

此此
,

当乎此
。

以当而当
,

正也
。
)

这也就是从正面阐述了正名的准则
,

说明这样的称谓
“

可行
” ,

使用这样的称谓就
“

当
” ,

“ 以当而当
” ,

就是
“
正名

”

(1 0)
“

故彼彼止于彼
,

此此止于此
。

可
。

彼此而彼且此
,

此彼而此且彼
,

不可
。 ”

这里的
“

故
” ,

也表示一种推理关系
。

( 1 0) 实际上为 ( 7 ) 与 ( 9 ) 的合取
,

说明怎样为
“
可

” ,

怎样为
“
不可

” 。

整个第二部分是一个严格的演绎推理式
。

第三部分是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
,

对说话者
,

即
“

名
”
的使用者提出要求

。

( 1 1 )
“

夫名
,

实谓也
。

知此之非此也
,

知此之不在此也
,

则不谓也
;
知彼之非彼也

,

知彼

之不在彼也
,

则不谓也
。 ”

这一般在进一步明确名与实的关系以后
,

要求说话者在什么条件下
“
不谓

” ,

相应地也隐

涵着在什么条件下
“

可谓
” 。



( 12 ) “
至矣哉

,

古之明王
。

审其名实
,

慎其所谓
。

至矣哉 ! 古之明王 !’’

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论题
: “
审其名实

,

慎其所谓
。 ”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

公孙龙 的《名实论》通篇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
,

而未使用先秦诸

子流行的例证归纳的方法
。

第一部分主要使用连锁定义
,

第二部分主要使用 反 证 法与合取

法
,

在定义与演绎论证中都包含细致的语义分析
,

通篇结构严谨
,

逻辑的说服力强
,

以致公

孙龙的反对者往往批驳公孙龙的其它各篇
,

而很少批驳他的《名实论》
。

这种连锁定义方法的

运用与演绎论证方法的运用
,

也是公孙龙对 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一种贡献
,

正如皮尔士曾将逻

辑学看作符号学的一个别名一样
,

公孙龙对逻辑学的贡献也是对符号学的贡献
。

此外还要注意一点
,

公孙龙在《名实论》中较多地使用代词
“
彼

” 和 “
此

” ,

以代替其体的名

称
。

有人认为 自然语言中的代词相当于逻辑系统中的
“
变元

”
( va ir ab l e s)

,

我们认为
,

代词确实

具有某种程度的
“
变元

” 的性质
,

因为代词可以在一定论域内代入一个确定的名称
。

但是也要

看到
,

代词与
“
变元

”

仍然有着某种程度的差别
,

即代词仍具有一定的语义
。

如
“
我 ”
表示说话

者 自身
,

一

“

你
”

表示听话者
, “
他 ”
表示说话者与听话者之外的第三者

。

代词
“

彼
” 、 “

此
”

也如

此
,

它们在一定的语境中要表现出时间上或空间上的某种差别
。 “

彼
”

一定是指相对于说话者

在时间或空间上距离较远的事物
, “

此
”
则指在时间或空间上距离较近的事物

。

而逻辑中的变

元则不具有这种涵义
,

因此可以说
, “

变元
”

是比代词更进一层次的抽象
。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

德的《工具论》诸篇中
,

特别是他的《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 中
,

已经出现了逻辑变元
,

这在

我国古代是缺少的
。

但在公孙龙的时代
,

能用
“

彼
” 、 “

此
”

之类的代词来代替具体的名称以作

理论论述
,

这不能不说是公孙龙对逻辑学与符号学的一大贡献
。

四
、

《名实论》

— 公孙龙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在公孙龙现存的五篇著作中 (《迹府》除外 )
, 《名实论》应该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

实际上

它可以说为其它诸篇提供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

因为其它诸篇都涉及一个名实关系问题
,

都

为了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名实散乱问题
,

这些也都是符号学的问题
。

他在其它诸篇中
,

始终贯

穿一个基本观念
,

即
“

名者
,

实谓也
” ,

始终强调
“
审其名实

,

慎其所谓
” ,

始终注意贯彻一个

准则
,

即
“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
”
的单义准则

,

虽然这一准则在当时是多么难 以严格贯彻
,

但

针对当时严重的
“

名实散乱
”
的情况

,

提 出这一要求
,

是有其科学意义的
。

再看公孙龙对
“ 白

马非马
”

命题的分析
,

对
“
物莫非指

,

而指非指
”
的分析

,

对
“
坚

” 、 “

白
” 、 “

石
”
的分析

,

对
“
羊合牛非马

” 的分析等
,

也无不体现
“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
” 的要求

,

都贯彻
“

审其名实
,

慎其

所谓
”
的目的

。

因此
,

只有抓住诸 篇中的这一合理内核
,

才能理解诸篇的真正 旨意
。

如果将

各篇相互割裂开来
,

将个别命题跟其整个系统割裂开来
,

孤立地讨论所谓
“
白马非马

”
、

“

物

莫非指
,

而指非指
”
的命题

,

就必然会统统斥之为诡辩术
。

我们认为
,

以现代符号学的观点

与方法去研究公孙龙的著作
,

可 以挖掘出一些闪烁异彩的晶莹宝石
,

这些宝贵遗产我们不要

随意抛弃
。

(作者单位
:

湖北大学政治系 )


